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昶佐，鑑於原住民族研究領域日趨廣泛，科技部目前學門分類，恐限制學界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超過200位原住民族人、學者出席「2020科技部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會─在地發聲」，會中發表43篇原住民族相關論文，橫跨法律、長照、性別、語言、教育等領域，是歷年科技部研究族群與原住民族的新高，顯示族人對此的重視。
二、原住民族在台灣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科技部此次研究成果發表會，讓知識立足於原住民族、並與全球研究原住民族的議題結合，體現「越在地越國際」。然而，因為原住民族研究十分多元，過去學者即已受限於科技部現有的學門分類限制，多次希望能成立跨領域的「原住民族研究學門」，但始終未受科技部採納。
三、蔡總統對於原住民族一向十分重視，不但代表政府對原住民族道歉，也在總統府成立原轉會，在此之後，教育部設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文化部設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審議會」、內政部亦設立「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
四、今年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會的盛況下，學界和我都期許科技部亦能同樣的積極應對，成立「原住民族研究學門」，保障以及扶植原住民族研究、促進原住民族發展，協助建立全面性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盼政院能以通盤思考，納入「原住民族研究學門」，讓在地研究深根、據此走向國際。
（二）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消基會近日隨機抽驗二十件市售米製副食品，共有四件驗出「鎘」，分別是「義峰糙米麩」、「旺仔營養精純米餅量販包」、「三立乳兒米餅」、「喜稼園米餅（糙米）」等四件樣品檢出鎘介於0.05-0.03ppm，超過嬰幼兒鎘限量0.04ppm，最多甚至超量七倍，政府應多加強對於嬰幼兒食品的管理，幫助消費者嚴格把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時間回到一九八二年，台灣曾發生過「鎘米事件」。由於鎘使用於塗料、塑膠、電池裡面的穩定劑，當時許多家庭工廠、小型工廠零星散布在農地間、高污染廠房，包括電鍍、金屬表面處理業等，排出廢水並未處理，直接排入灌溉渠道。在灌溉與排水系統不分流的情況下，經年累月嚴重汙染，因而陸續爆發鎘米事件。從桃園觀音鄉大潭村開始，高銀化工排放的工廠廢水被查出含鎘，緊接著彰化、台中、雲林、都陸陸續續也查出鎘米，「鎘」成為農民心中的痛，當年光是農地污染面積就高達四四六公頃，而彰化就有二六一公頃，居全台之冠。若要去除土壤中的鎘，只能利用對於重金屬吸收力強的植物，如馬櫻丹、鵝掌蘗、馬齒莧、孔雀草等，慢慢將之移除。農地一旦遭到鎘汙染，需要長期休耕七至三十年，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徹底解決。
二、隨著風波延燒，家長擔心是否連三歲以上的幼童連吃粥品都可能含有鎘，十七日農委會、衛福部、環保署召開聯合記者會說明，食藥署表示，十公斤的小孩每個月吃要六百二十五克以上的米，換算一天二十一克以上就會超標。衛福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指出，一般食米鎘限量為0.4ppm，該標準任何年齡層吃都安全，如果煮粥給家中嬰幼兒吃沒問題，但市售嬰幼兒米餅部分，仍要符合嬰幼兒的0.04鎘限量標準。
三、鎘進入人體後，易對腎臟及骨骼造成損傷，導致高血壓、疲勞、骨質疏鬆、精蟲減少等問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鎘在體內代謝不易，恐需二十年才能從體內排出，會取代骨骼裡的鈣，導致嚴重骨骼軟化，容易發生骨折，後續癒合也不佳。台日過去都曾爆發過「鎘米中毒」，導致多人染上「痛痛病」，指關節變形、全身疼痛不能入睡。幼兒吃多了可能會導致臟器敗壞、或患上「漸凍人症」尤其嬰兒吸收能力強，後果恐比成年人還嚴重許多，政府應多加強對於嬰幼兒食品的管理，幫助消費者嚴格把關，以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下過量的重金屬，對於孩子們的未來，後果將不堪設想。
（三）本院楊委員瓊瓔，面對全球疫情反撲，尤其英國因發現變種病毒株，政府如仍堅持不禁來自英國的航班，也認為無必要對入境者普篩，而是以入境後14天居家檢疫做為最主要的防衛措施，對於邊境管制與入境後的追蹤就要更確實，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為，近一年來，台灣防疫有成，不僅國人逐漸將疫情問題視為「他國事務」，可能少了些切身感與危機意識，政府對於過往效果良好的一些防疫作為，也恐因駕輕就熟而流於形式。例如，有居家檢疫經驗者即知，在地的里幹事、公所人員雖會十分盡責地每天致電問候兼查勤，但在該固定時段之外，當事人其實有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與時間，也能夠接觸他人，所幸多數居家檢疫者自重守規，然而即使只有「少數」鑽漏洞者，此一實際數字不詳的「少數」，仍可能帶來很大風險及嚴重後果。
二、又如，航空公司機組員由於入出境較頻繁，政府給予機師3天、空服員5天的較短居家檢疫期便利，但最近陸續發生機組員在檢疫期間擅自外出，甚或分明已有咳嗽等症狀，竟不戴口罩照樣在狹小駕駛艙中執飛，導致感染他人，在在顯示現行這套已運行相當時日的防疫規則，存在必須立即修補的漏洞。此外，聖誕節、跨年與農曆春節先後到來，各項大型群聚與表演活動接續推出，中央與地方政府是否該重新評估群聚活動舉辦與否、舉辦規模大小的標準？讓主辦單位與民眾有遵循的依據。
三、台灣防疫成就獲舉世肯定，然而過去勝利，不保證未來成功，政府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尤其不可沉溺在外人掌聲中。指揮中心日前處理俄羅斯舞團事件，就被認為似嫌輕忽，而官員往往還過於執著強調境外移入與本土病例之差別，也令人憂心面子問題是否會干擾官員的判斷與疫情透明。病毒不識國界，且不斷變種，台灣身為全球疫情中的少有之淨土，是莫大榮耀，但也潛藏風險，一旦防線失守，疫情擴散的程度與速度姑且不論，對社會心理面的衝擊，卻將非常強烈，整體影響不容小覷。
四、疫苗雖是全球最為期待的抗疫武器，可是目前剛進入量產，僅少數國家開始施打，效果也待驗證，而台灣則因防疫有成，加上國力、國際環境等主客觀因素，短期內恐不易取得充足疫苗全面施打，是台灣頗為棘手的考驗。值此疫苗未至，而病毒已變異，疫情大反撲時刻，全民仍應切實遵循戴口罩、勤洗手與保持社交距離等各種最基本但有效之防護作為，政府則有必要加快加大爭取購得疫苗的力度，也須立即全面重新檢討原有的各種檢疫規定，迅速堵住已知的漏洞，防範可能的新破口。在官員至今都說不準何時可打疫苗的這段空窗期，保持最高警戒與最大的虛心，才是避免防疫功虧一簣的最佳部署。面對全球疫情反撲，尤其英國因發現變種病毒株，政府如仍堅持不禁來自英國的航班，也認為無必要對入境者普篩，而是以入境後14天居家檢疫做為最主要的防衛措施，對於邊境管制與入境後的追蹤就要更確實。
（四）本院楊委員瓊瓔，有鑑於電動自行車沒有限制騎乘年齡，也不用強制投保或掛牌上路，成為外籍移工最夯的交通工具；依據警政署108年第28週警政統計通報，電動自行車事故數由103年至107年增加1.82倍，呼籲政府應正視電動自行車衍生的相關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電動自行車介於自行車與機車之間，對於其法令規範民眾不甚了解、業者亦不清楚，騎乘電動自行車的駕駛中許多為銀髮族、青少年、菜籃族或外籍移工，直接把它當成門檻較低的機車使用。
二、近幾年來電動自行車的數量快速增加，國內電動自行車超過四十九萬輛；然而，隨著使用量增長，肇事件數亦逐年攀升情形，根據交通部資料，一○八年發生三○九五起事故，有二六七九人死傷，其中又以十五至十七歲青少年佔大宗。中南部或是東部等地的學生會仰賴電動自行車來做為代步工具；在一○四年至一○八年，十五至十七歲族群約一五六件傷亡，現在已經增加到四二○件，約增加了二．六九倍；然而政府卻沒有任何的因應措施。
三、一○八年時已針對電動自行車的改裝、超速、戴安全帽等啟動修法，在去年已經修法明定，騎乘電動自行車須戴安全帽，違者罰三百元；在法條中，由於電動自行車是屬於慢車中的自行車，按照規定也不可以雙載。現階段對於電動自行車有相關的規範，像是最高行駛速率要在每小時廿五公里以下；電動自行車之速限規範是為了保障駕駛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且，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行駛電動自行車一旦超速將會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不可不慎。
四、政府應加緊檢討對電動自行車的監理政策，包括：是否應投保強制險、需具有牌照等，是否需考領駕照，或至少需通過等同汽機車駕照的筆試考驗，才能確保使用者充分了解交通規則，以維交通安全。
五、須領牌才能上路；呼籲，要買到領有合格證明的電動自行車才能至監理單位領牌，且在道路上如有違規或肇事等情形，透過車牌即可更快速查找車主取締開罰；再者，懸掛車牌後也能納入強制險，才能多一份安全與保障。此外，政府在電動自行車相關法規的宣導力道有明顯不足的情形，使民眾未能了解相關法規便上路，恐造成自身或用路人的生命／財產損失，政府單位應重視才行。
（五）本院楊委員瓊瓔，有鑑於台灣253天「零本土」的防疫紀錄，因長榮航空一名紐西蘭籍機師接連傳染給二同事和一友人，宣告破功。這名機師不僅違反防疫規定，更在疫調時不誠實交代行蹤，甚至還動氣責怪台灣「栽贓」。面對如此囂張的確診者，指揮中心卻奇怪地以「事先未勸導」為由不對他開罰，只說要罰航空公司。直到引發輿論批評，才由桃園衛生局以「不配合疫調」，對他開罰30萬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這次案七六五的紐西蘭機師傳染給另兩名長榮同事，指揮中心本著能推就推，立刻就推給「境外感染」。離譜的是，這名紐籍機師可能染疫時間是在上月底至本月初的飛美任務，其後他與案七七一的女性友人連續相處五日導致對方感染；但在疫調時他卻刻意隱瞞，推稱不記得自己的活動。最後，是警政單位透過汽車軌跡及手機定位，才查出其行蹤；但如此一來，他造成的防疫破口已長達十天。案七七一的確診，迫使指揮中心不得不承認：零本土已告「破功」。
二、外籍機師成為我國的防疫破口，從某個角度看，也反映了政府防疫工作的雙重標準。第一、對不同國籍或地區的防疫差別待遇：這次染疫的機師如果不是紐西蘭籍，而是本國籍、中國籍或印尼籍，陳時中部長會不會如此客氣，覺得不忍開罰？上個月，一名菲律賓移工在防疫旅館隔離時因跑出房門八秒，即遭高雄衛生局開罰十萬元。試想，這名移工只違反防疫規定數秒，卻得工作三四個月才足以付清罰款；相形之下，陳時中對高薪確診的紐國機師反而手下留情，於理於法都太不相稱。
三、第二、對不同行業的差別待遇：一般民眾入境須居家檢疫十四天，機組人員則僅需三天，這是因為政府考慮航空業的調度困難而給予特殊便利。副指揮官陳宗彥說，這並不是特權，而必須搭配整體防疫措施，工作全程要穿防護衣、戴口罩，在外站也要有專人負責管理健康。問題是，航空公司在享有特殊方便之餘，有沒有落實必要的自我要求？這名紐籍機師在機上咳嗽不止，但同行機組人員懾於其職務權威，竟不敢提醒他戴口罩，那麼規定豈非形同虛設？享有特殊待遇的產業人員，若不自我檢點，其他民眾豈能服氣？



